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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委會審議通過聘僱外籍勞工審查標準修正條文 

勞委會委員會議於 102年 2月 27日審議通過「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條

第 1項第 8款至第 11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以下簡稱審查標準）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調整製造業外籍勞工申請資格、試辦外籍看護工外展家庭服務模式及放寬

外籍專業人士聘僱家庭幫傭申請資格，預定於 102年 3月上旬發布實施。 

勞委會表示，依修正後之審查標準規定，製造業具特定製程之行業依 5等級核

配外籍勞工比率（以下簡稱 3K5級制），將新增 3行業及調整 6行業之外籍勞工核

配比率；另新增外加就業安定費附加外籍勞工配額機制，實施附加核配比率 5%以

下、超過 5%至 10%以下及超過 10%至 15%以下，分別外加就業安定費依次為 3,000

元、5,000元、7,000元，但外籍勞工核配比率最高上限仍為 40%；另在 3K5級制

架構及外籍勞工核配上限比率不得超過 40%之原則下，符合一定資格要件之國內新

增投資案與臺商回臺投資案可分別附加5%或10%與附加15%或20%之外籍勞工數

額，並得豁免 3年與 5年外加就業安定費之優惠，以期促進投資，增加就業機會，

但期滿後仍回歸 3K5級制及外加就業安定費附加外籍勞工數額機制，又勞委會為協

助製造業雇主及仲介機構瞭解本次法規修正重點及申請實務作業，將與經濟部工業

局共同辦理說明會，預定分別於 3月 13日、20日、22日於北、中、南三地舉辦。 

另為試辦建立外籍看護工多元聘僱模式，本次修正審查標準增列外展看護工相關

規範，勞委會將於審查標準生效日同步公告「外籍看護工外展看護服務試辦計畫」，

符合試辦資格且有意願參與試辦之非營利機構，得於勞委會公告日起 6個月內，檢

附試辦計畫書及其他相關文件向勞委會申請，勞委會將邀請相關政府部門代表、專

家學者及社福團體代表參與審查，經審查通過後，以本、外勞 1:1比例核配外籍看

護工。經同意試辦之非營利機構於引進外籍看護工後，可指派至符合聘僱外籍看護

工資格之被看護者家庭從事身心障礙者或病患日常生活照顧等相關事務工作，藉由

非營利組織提供外籍看護工專業管理及定期在職訓練，以提升照護品質，並減輕被

照顧者家庭之管理責任。 

勞委會為配合吸引更多優秀外籍專業人士來臺工作之政策，本次將現行符合一定

資格之外籍專業人士聘僱外籍幫傭規定予以調整，增列外籍專業人士年所得達 200

萬元或月薪資達 15萬元以上，且已於國外聘僱外籍幫傭達 1年以上者，得申請引

進同一名外籍幫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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